
防範內線交易宣導 

依據中國製釉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 

第 10 條（本公司應重視股東知的權利並防範內線交易） 

本公司應重視股東知的權利，並確實遵守資訊公開之相關規定，將公司財

務、業務、內部人持股及公司治理情形，經常且即時利用公開資訊觀測站

或公司設置之網站提供訊息予股東。 

為維護股東權益，落實股東平等對待，上市上櫃公司應訂定內部規範，禁

止公司內部人利用市場上未公開資訊買賣有價證券。 

前項規範宜包括上市上櫃公司內部人於獲悉公司財務報告或相關業績內容

之日起之股票交易控管措施，包括（但不限於）董事不得於年度財務報

告公告前三十日，和每季財務報告公告前十五日之封閉期間交易其股

票。 

 

 

依據中國製釉股份有限公司【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辦法】 

第 15條 內線交易之禁止及保密協定 

本公司人員應遵守證券交易法之規定，不得利用所知悉之未公開資訊從

事內線交易，亦不得洩露予他人，以防止他人利用該未公開資訊從事內

線交易。 

參與本公司合併、分割、收購及股份受讓、重要備忘錄、策略聯盟、其他

業務合作計畫或重要契約之其他機構或人員，應與本公司簽署保密協定，

承諾不洩露其所知悉之本公司商業機密或其他重大資訊予他人，且非經本

公司同意不得使用該資訊。 


